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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灌南县李集镇德福花苑新型社区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灌南县李集镇李集社区居民委员会：
你们报来的《关于灌南县李集镇德福花苑新型社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的请示》及有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同意灌南县李集镇德福花苑新型社区项目。
项目编码：2304-320724-89-01-424057 。

二、该项目位于灌南县李集镇拐圩村。
三、主要建设内容：德福花苑新型社区总规划用地面积 9660 ㎡（约14.49亩），新建1#~6#楼，总建筑面积5801.88㎡，总占地面积2593.80㎡，规划总户数29户；社区规划机动车停车位13辆，容积率0.60，建筑密度26.85%；绿地率31%；同时配套道路铺设、给水管网、污水管网、绿化小品、配电、通信、照明、消防等基础公共设施的建设，以满足功能使用需要。

四、项目估算总投资2793.38万元。

五、批复文件有效期限为一年，自发布之日起计算。
六、根据《招标投标法》和《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务院2018年第16号令）等规定，本项目属于必须进行招标项目，请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开展招标工作。

七、切实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压实项目建设单位和相关责任主体安全生产及监督责任，严防安全生产事故，要加强施工环境分析，认真排查并及时消除项目本身与周边设施相交相邻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不得在未采取有效处理措施的情况下开展建设。

八、接此批复后，请抓紧开展初步设计工作，按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编制初步设计报我局审批。
灌南县行政审批局

                                2023年4月14日
抄送：灌南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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